
税务法规

财政部关于加强卷烟税收征收管理工作的通知

编者按：为 了加强税 务法规的宣传工 作，本刊从这一期

起开辟《 税 务法规》 专栏。这个专栏由财政部税务总局和中

国财政杂志社合编，主要介绍各类税 务法规，刊登税收问题

解答和名词解释，并报道重大税务违章案件的处理 情况等。
对这一专栏有什 么意 见和要求，请写信告 本刊编辑部。

1 982年10月1 2日 （82）财税字第 278 号

各省、市、自治区人民政府：

为了贯彻国务院对卷烟生产销售加强管理

的指示，推动卷烟企业的整顿工作，现对卷烟

税收的征收管理问题，特作如下规定：

一、对烟厂认真地进行一次纳税登记。凡

目前还在进行生产的烟厂，各地区 要 按隶 属

（中央、省、地、县、社等）关系，分计划内

与计划外、生产规模和纳税情况等，普遍进行

一次登记和检查。
二、对计划内烟厂生产销售的卷烟，要严

格依照工商税条例规定的等级、税率和有关规

定征税。任何部门、任何单位或个人，非经国

务院或财政部批准，不得下达违反税法规定的

文件和所谓口头指示，擅自减免卷烟税收。各

地对过去报经财政部或税务总局批准的减税卷

烟，要进行一次清理。凡属减税到期的，应立

即恢复征税；未经财政部批准，自行决定减免

卷烟税收的，应立即停止执行，并将减税和纠

正情况上报财政部。今后如再发生擅自减免卷

烟税收的，要追究主使者的行政责任。
三、对计划外的烟厂，应严格按照国家的

规定，进行整顿。凡不属于国家批准的烟厂，
应停止生产。如再继续生产，对他们生产销售

的卷烟，一律不分等级，以实际销售收入按工

商税税目税率表中的甲级卷烟66% 的税率进行

征税，不得给予减免税照顾。

对个体（包括个人）户生产出售的手工卷

烟，应当由有关部门予以取缔。在税收方面要

密切配合，严格管理。对于这一部分卷烟，也

一律不分等级，按照工商税税目税率表中的甲

级卷烟66%的税率征税，并且要征收临时经营

税。
四、为了配合禁止生产白包烟，今后再有

生产“白包烟”的，一律按甲级卷烟66%的税

率征税，不得减免税。对于有牌名的试制品，
应按同等质量卷烟的价格和卷烟等级、税率征

税。
五、各烟厂都要从全局出发，以国家利益

为重，认真地履行纳税义务，严格按照规定期

限交纳税款，不得弄虚作假，偷、漏、拖欠国

家税收。如有违犯，税务机关应执行税法的有

关规定，该加收滞纳金的加收滞纳金，该罚款

的要罚款。对屡催不交的，应按规定通知银行

扣款，并给予批评教育，对抗拒交税的，可向

人民法院诉讼。
对文到之前烟厂的欠税，要尽快清理补交

入库。一时补交有困难的，应由企业向当地税

务机关提出申请，说明原因，作出补交计划，
经税务机关批准后，限期补交。

六、各地区应根据各烟厂生产 规 模 的 大

小，派出税务驻厂组或专管人员进行专责监督

管理。烟厂要建立与健全卷烟生产、入库、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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厂等报验制度和纳税制度。卷烟出厂时，要报

经驻厂税务人员查验，并在出厂单据上加盖税

务查验戳记。为了做好国家的财税工作，烟厂

要提供驻厂税务人员在本厂办公的地点，并接

受税务部门的监督管理，不能以任何借口，拒

绝税务人员检查。具体的查验管理办法和查验

戳记式样，由省、市、自治区制发。
七、各级税务机关和税务工作人员，要秉

公执法，坚决克服管理偏松，监督 不 力 的 状

态。各级地方政府要大力支持税务机关执行国

家税法，并及时制止那些妨碍税务机关秉公执

法的行为。
以上规定，从1982年11月 1 日起执行。

财政部

抄送单位：（略）

税务
法规

财政 部税务总局 关 于 做 好 1 9 8 2年 度

工商所得 税 汇 算 清 交 工 作 的 通 知

财政部税务总局于1982年10月18日发出通

知〔（82）财税二字第65号〕，要求各地税务部

门加强领导，组织班子，调配力量，抓紧做好

1982年度工商所得税汇算清交工作。
通知指出，所得税汇算清交工作是税务部

门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能，监督企业正确贯彻执

行国家的税收政策法规和各项财务制度，履行

纳税义务，切实做好年终盘点、盈余结算工作

的重要措施；是税利审计工作的组成部分，也

是税务部门检查和提高本身的工作质量，全力

抓好组织收入工作的重要环节，必 须 抓 紧 抓

好。在汇算清交企业所得税时，凡属全国统一

规定的税收政策、法规，都要严格执行，一定

要严格按照国家的经济财政政策和税收规定办

事。正确处理国家、集体、个人三者关系，反

对只顾企业利益，影响国家收入。对少数违反

国家统一税收政策、法规，挤占成本，伪造帐

册，偷漏国家税收的，一定要坚决纠正，严肃

处理。1982年国务院关于调整部分农村社队企

业税收负担的规定必须坚决执行。各地税务部

门要有一位领导直接参与和领导这一工作，及

时掌握情况，交流经验，抓紧税款入库，防止

拖欠。税务部门多征或错征的税款，也应按政

策规定退给企业。
通知对下列几个政策业务问题提出处理意

见：

1.供销社恢复合作商业性质试点问题。各

地根据1982年“全国农村工作 会 议 纪 要”规

定，对供销社进行体制改革试点的，征收所得

税税率暂不强调统一按八级超额累 进 税 率 征

税，可由省、市、自治区根据实际情况确定。
待条件成熟时，再作出统一规定。

2 .城镇集体企业实行计件工资的列支和计

提有关专用基金问题。城镇集体企业经劳动部

门批准试行计件工资制度，应执行国务院国发

（1981）166 号文件规定，“一般 计件的超额

工资应限制在企业平均标准工资的30% 以内。
实行超额计件的，完不成定额应适当扣除基本

工资。”和“实行计件工资的工人，不再提取

生产综合奖金。”实行计件超额工资，超过平

均标准工资30%的部分，在计征所得税时，不

应列支。超过企业平均标准工资的部分，应视

同奖金，从工资总额中扣除后计提有关专用基

金。
3.集体企业发生的技术转让费列支问题。

财政部（82）财税字第20号文对集体企业发生

的技术转让费收入的处理，已经作了规定，现

对集体企业发生的技术转让费支出的列支问题

明确如下：

①集体企业支付的技术转让费，经双方协

议商定一次支付费用的，可以在企业管理费项

下列支。一次支付费用较大的，可以采用待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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